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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

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 

审核函〔2022〕020132 号 

 

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

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

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

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. 根据申报材料及反馈回复，本次发行拟使用募集资金 1.1

亿元投入购置移动储能车项目，项目主要为储能罐体、载车架等

部件购置，移动储能车属于挂车类设备，由牵引车装卸运输，是

公司移动储能供热业务的核心设备。公司移动储能供热业务中，

分别与热源方、用热方签署合作协议，约定蒸汽、热水的温度、

压力、流量等参数，并在合同期限内约定蒸汽采购价格。 

截至目前，发行人已与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、平顶山中电

环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、岷山环能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等 4家供热

企业，以及郑州景禧医纺科技有限公司、中铁物资平顶山热枕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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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、河南平棉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5家用热企业签订合

作协议，合计年保底供应量 4.46万吨。本次购置移动储能车项目

的效益测算过程中，按照每辆车每年运行 285天，平均每天运送

5 次的经营模式，平均每次运输蒸汽量为 4 吨。项目第一年购置

72辆移动储能车，第二年购置 90 辆移动储能车，第三年购置 108

辆移动储能车。即项目首年形成 41.04万吨/年的运力，次年运力

92.34万吨/年，第三年 153.90万吨/年的运力。本项目核心技术

方案为发行人与华南理工大学、广东建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广东建成）合作确定，广东建成于 2021年初生产首台实验

样箱，经过试验、改进后，发行人于 2021年三季度实现首批储能

车交付，并于平顶山项目试运行。回复称公司已形成三项储能技

术相关专利，并有两项发明专利尚在审批中。本次购置移动储能

车项目合作制造厂商为广东建成，经查询，广东建成社保人数仅

为 1 人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公司目前合作协议签订的合计

年保底供应量与未来项目形成运力之间的差距，未来热源及用户

拓展的情况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产能能否有效消化及应对措施；

（2）移动储能车项目核心技术的研发主体，研发成果、技术专利

等的权属，涉及相关项目生产和使用的技术合作协议的具体安排，

是否对本次募投项目形成实质性障碍；（3）移动储能车项目的生

产、运营所必须取得的业务资质，相关主体是否已经取得相应资

质；（4）本项目主要运输高温高压蒸汽、热水，在现有生产、运

营模式下，如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相关各方的责任归属、责任分

担情况；（5）广东建成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注册地址、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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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资本、法人代表、股权结构、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董事、监事和

高级管理人员、主营业务等，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发行人及其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与广东建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（6）发行人

确定合作制造厂商广东建成履行的相应审议程序；（7）广东建成

的生产研发人员人数、厂房面积、主要客户、产销能力等情况，

是否存在延期供货的情况，是否能够按时保质保量为发行人供货；

募投项目是否对供应商形成重大依赖，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

发行人合作制造厂商是否存在替代方案及相关厂商的具体情况。 

请发行补充披露以上事项的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对（2）（3）（4）

（5）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根据申报材料及反馈回复，赛瑞特（山东）能源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赛瑞特）主要从事进口 LNG的大宗贸易业务，

发行人认定其不属于财务性投资。 

发行人主营沼气综合利用业务，于 2015 年底成立平顶山畅

银，该子公司经营范围为新能源的技术开发，主营业务为通过加

气站开展天然气售卖业务。但平顶山畅银业务涉及的相关土地手

续进展缓慢，目前仍处于在建阶段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结合赛瑞特经营范围、主营业务、与公

司目前阶段主营业务的具体协同关系，说明赛瑞特是否属于围绕

产业链上下游以拓展客户、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，及发行人通

过上述投资获得新的技术、客户或订单等战略资源的具体情况，

发行人未认定赛瑞特为财务性投资是否符合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

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》的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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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人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，重新撰写与本

次发行及发行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，并按对投资者作

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。 

同时，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

舆情等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

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

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
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

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

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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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2 年 6 月 27 日 


